附件

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28项
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

问题编号：28
问题表述：张掖市东水泉矿业公司未编制煤矸石综合利用方案，大量煤矸石填埋或在厂区内贮存，煤泥渗水溢流外环境。
整改目标：制定并落实《东水泉矿业公司煤矸石综合利用方案》，环境污染风险隐患全面消除。

整改时限：2026年6月30日前
整改实施主体：山丹县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整改情况：

（一）完成综合利用方案编制及备案。张掖市东水泉矿业公司已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完成了《煤矸石综合利用方案》并通过专家评审，山丹县发展和改革局对其进行了备案。

（二）扎实做好反馈问题整改。企业已对厂区内露天贮存的煤矸石全部进行销售处理。投入资金对历史遗留的矸石山进行分层处理，设置排洪沟300米，制作矸石山排水管道80米，将矸石山顶部雨水通过排水沟引导至坡底排洪沟内，避免雨水冲刷矸石山导致污水外溢，引发环境污染隐患。同时覆土压实后播撒草籽，进行植被恢复。煤泥集水池已接入企业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回用。企业辅助生产用地正在进行手续办理，目前申报资料由县自然资源局向省自然资源厅组建报批。

（三）加强日常监督管理。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督促山丹县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部门建立日常监管机制，定期开展执法检查，杜绝出现未落实“三防”措施、非法排污、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、违规占地堆放和填埋煤矸石等违法问题。
整改结论：已完成整改



